
新竹市 115 學年度本土語文分團全部時間支援輔導員甄選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

點。 

二、新竹市 115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新竹市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地方輔導團設置及組織運作要點。 

貳、目的 

一、甄選本土語文分團全部時間支援輔導員。 

二、強化本市本土語言推動教育，精進教師本土語言教學品質。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肆、本土語文分團全部時間支援輔導員工作 

一、核心工作項目 

(一)政策推動與評鑑：負責本土語文推動委員會運作，包含課程發展、實施及評

鑑；宣導中央及地方本土語相關政策。 

(二)輔導組織運作：協助本土語文輔導團組織之運作 ，共同撰寫本市本土教育整體

推動方案。 

(三)教學研究與專業成長：進行教材教法研究 ，並參與國教院或相關機構辦理之培

訓與重大會議。 

(四)資源管理與維護：維護「新竹市本土教育資源網」，提供教學資源、影音教材

及經驗交流平台。 

二、到校輔導與諮詢服務 

(一) 入校觀課與諮詢：依區域時程安排（東區、北區、香山區）入校服務。 

(二) 課前會談：進行行政會談、檢核學校自評表、介紹網站建置情形。 

(三) 入班觀課：針對最近三年內未接受觀課的老師進行 40 分鐘教學觀察。 

(四) 回饋討論：進行 20-30 分鐘的教學討論回饋，提供專業成長建議。 

(五) 多元輔導方式： 

1.定點諮詢：提供網路或電話教學諮詢。 

2.網絡輔導：建立 LINE 群組聯繫網絡，培訓各校種子教師。 

3.團體輔導：辦理專題演講、教學演示、成果分享等活動。 

(六) 專案研究：結合輔導團針對教學困境蒐集資料並提出解決方案。 

伍、甄選員額 

一、115學年度 1名全時調用本土語文分團全部時間支援輔導員。調用辦法依「新竹市政

府調用市立中小學教師服務要點」辦理。 

二、簡章公告期程為 115年 05月 27日(三)至 115年 06月 3日(三)。 

報名資料收件區間為 115年 05月 29日(五)至 115 年 06月 3日(三)。 

陸、本土語文分團全部時間支援輔導員服務期間：115學年度(115年 8月 1日至 116年 7月

31日)。 

柒、報名甄選資格 

一、專業語文能力 

(一) 專長語別語言認證：需具備明確的本土語專長，認證中高級以上級別。（如：

閩南語、客語、原住民族語等）。須詳列語言能力認證之級別。 



二、教學與行政資歷 

(一) 擔任本市公立(含國立學校)學校之現任國中、小編制內合格教師，且於本市實

際擔任教學工作至 115年 7月底止，任教年資滿三年(含)以上。 

(二) 教學年資：需列述本土語文實際教學年資。 

(三) 行政背景：具備行政事務處理之資歷尤佳。 

三、特殊事蹟與表現 

        相關事蹟：列述本土語文相關之優良事蹟。 

        特殊表現：其他教育領域之特殊優良表現（需備齊證明文件以利檢核）。 

（一）熟悉新課綱課程之基本理念與相關知能，並具備該甄選領域之專門學科素養及

教學輔導知能。 

（二）對本市課程推展工作具熱誠者，且能積極參與各項研習調訓，並將經驗推展本

市各校。 

捌、甄選報名方式 

一、報名採自行報名 

本年度報名日期為 115年 05月 29日(五)至 115年 06月 3日(三)。 

二、報名表件： 

本土語文分團全部時間支援輔導員，請使用「新竹市 115學年度本土語文分團全

部時間支援輔導員甄選基本資料表」；由課程與教學發展中心進行甄選。 

三、報名方式： 

本土語文分團全部時間支援輔導員：符合報名資格者，請填妥相關表件，檢附相

關佐證資料請自行影印乙份，紙本註明與正本相符及加蓋個人印章後，依序裝訂

為乙份，逕送課發中心報名(恕不接受郵寄報名)。 

四、簡章及相關表格可逕自新竹市教育網下載使用。 

玖、甄選方式：  

一、本土語文分團全部時間支援輔導員甄選由本府召集專家學者或相關領域召集人組成

甄選小組進行甄選。 

二、甄選分書面審查（佔 20%)及面談方式(佔 80%)，總分 100分，依各組別評定分數高

低擇優錄取。 

三、甄選時間：115 年 6月 5日(星期五)，上午 10:30起，地點於本市教師研習中心二

樓研習室。 

(確切資訊以新竹市教育網公告之甄選相關資訊為準) 

壹拾、獎勵辦法 

為鼓勵國教輔導團隊在本市教學輔導之投入與貢獻，特訂定「新竹市地方輔導團服務

績效考核暨獎勵實施計畫」，期能鼓勵本市團隊，對學校及教師提供精進教學的有效輔

導策略和提升自身團隊團員專業精進，協助教學現場政策轉化及提供專業支持。 

壹拾壹、辦理經費 

由 115學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

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及本市自籌款支應。 

壹拾貳、本計畫經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竹市115學年度本土語文分團全部時間支援輔導員甄選基本資料表 

姓名  

服務學校  

聯絡電話  手機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專長語別  

專長背景 

（列述） 

語言能力認證級別：      語      級。 

  正式教師教學年資：     年。 

本土語文教學年資：     年。 

其他教學經驗與資歷： 

1.  

2. 

 

曾任行政事務資歷： 

1. 

2. 

特殊優良事蹟 

（列述） 

本土語文相關事蹟： 

 

 

 

其他特殊優良表現： 

 

 

 

甄選結果 
□通過錄取          □未通過錄取 

本人簽章 原服務學校 _校長簽章 

  

 

 


